課程實踐附件 計畫書（使用單位：學校）

	(書背)                計畫名稱            申請單位
	(左側裝定)
	
(封面)




115年度彰化縣政府辦理「藝起來尋美」教育部推動國民中小學
辦理美感體驗教育計畫-課程實踐



申請單位：○○國民中小學



計畫執行期程
中華民國115年3月至115年7月



1、 體驗課程概述表 (※ 請依據「藝起來尋美-推動國民中小學辦理美感體驗教育計畫-課程實踐」教育部體驗課程一覽表填寫)
	學校類型
	□非偏遠地區  □偏遠地區

	學校聯絡資訊
	聯絡人(含職稱)/電話/email

	課程序號
	

	合作館所
	

	課程所在地區
	


	課程名稱
	

	課程節數
	

	適合年級
	

	適合學習階段
	□第一學習階段 □第二學習階段 
□第三學習階段 □第四學習階段

	課程主領域
	□藝術 □社會 □自然科學 □語文

	預計辦理日期
	115年  月   日

	設計理念
	（如何連結場館資源）



	課程規劃
	依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，概述學習目標、教學方式、評量方式等。







2、 團隊組織及運作
申請學校團隊成員之分工，以及執行本案團隊之組織架構。
3、 預期效益
請分項條列簡述。


備註：計畫書總頁數至多5頁(不含附件)





115年度藝起來尋美計畫－課程實踐計畫
○○國民中小學經費概算表(範例)
	經費項目
	計畫經費明細

	
	單價（元）
	數量
	總價(元)
	說        明
(請務必填寫說明欄)

	業
務
費
	出席費
	2,500
	人次
	
	依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規定辦理，核實支付。

	
	講座鐘點費
(外聘)
	2,000
	節
	
	依「講座鐘點費支給表」規定辦理（外聘），核實支付。

	
	講座鐘點費
(內聘)
	1,000
	節
	
	依「講座鐘點費支給表」規定辦理（內聘），核實支付。

	
	兼代課鐘點費
	405(國小)
378(國中)
	節
	
	依「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」規定辦理

	
	二代健保補充保費
	
	式
	
	出席費及講座鐘點費等機關負擔部分，扣繳費率2.11%計算。

	
	國內旅費
	
	式
	
	外聘專家學者所需車資及差旅費，依「國內差旅費報支要點」辦理，核實支付。

	
	保險費
	
	式
	
	辦理體驗課程之學生及非教職人員所需保險費

	
	交通費
	
	式
	
	辦理體驗課程所需交通費用

	
	印刷費
	
	式
	
	印製相關教材或學習單等資料

	
	教學材料費
	
	式
	
	用於體驗課程等相關教材教具費

	
	誤餐費
	120
	人次
	
	相關會議所需誤餐費，依「教育部及所屬機關(構)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(習)會管理要點」辦理。

	
	雜支
	
	式
	
	凡前項費用未列之公務費用均屬之。(上限為業務費6%之內)

	合    計
	
	
	60,000
	是項經費均可相互勻支


※上開項目請各校視需求調整或增加。
承辦人 　　　　　　　承辦主任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會計主任　　　　　校長
連絡電話及分機

1

